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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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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華女士

非執行董事
陳木東先生

朱景輝先生

林偉明先生

吳家創先生

趙陽先生

郭小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啟平先生

劉朝東先生

張曉燕女士

公司秘書
李愛麗女士

助理秘書
Ira Stuart Outerbridge III先生

審核委員會
周啟平先生

劉朝東先生

張曉燕女士

薪酬委員會
吳家創先生

周啟平先生

劉朝東先生

張曉燕女士

授權代表
馬學綿先生

李愛麗女士

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代表
楊永安、鄭文森律師事務所

百慕達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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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德輔道中21-23號

歐陸貿易中心

7樓02室

百慕達法律之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香港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第一期2901室

核數師
香港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

信德中心

招商局大廈12樓

物業估值師
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港灣道6-8號

瑞安中心3306-12室

百慕達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Building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股份代號：0115

主要往來銀行
東亞銀行

網址
http : / /www. i ras ia .com/ l i s tco /hk/

grand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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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吾等已審閱載於第7至34頁之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報告」），其中包括鈞濠

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貴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

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若干說明附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之報告

必須符合其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中期財務報告。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審閱之結果，對

該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協定條款僅向作為實體之 閣下報告

結論，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目的。吾等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

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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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

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

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小於根據香

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故不能令吾等保證吾等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

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吾等之審閱結果，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而令吾等相信中期財務報告在任

何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强調事項

在並無對吾等結論作出保留意見時，吾等務請 閣下垂注中期財務報告中之以

下事項：

吾等已考慮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6(a)(i)內就 貴公司前董事兼股東曾煒麟先生

針對 貴公司及八名當時董事提出之多項法律訴訟（其中，指控該等當時董事

在 貴集團訂立之多項交易中違反受信責任），可能出現之結果而作出披露之充

分性。 貴董事認為，列為被告之董事均已辭任或調任為非執行董事，而上述法

律程序將不會對 貴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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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誠如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2(b)所披露， 貴集團已就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訂立協議。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貴集團已就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支付可退回保證按

金港幣9,091,000元。該合約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該按金之可收

回性視乎訂約雙方能否達致合約而定。截至中期財務報告日期， 貴集團已提供

物業管理服務，而 貴集團根據該協議已收取及錄得相關管理費收入。

誠如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所述，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錄得 貴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淨額約港幣25,198,000元而 貴集團之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由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9,392,000元減少至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港幣1,995,000元。該等情況顯示出存在重大不明朗

因素，此因素將可能對 貴集團能否繼續以持續基準經營構成重大疑問。中期財

務報告乃以持續基準編製，其有效性視乎 貴集團是否具備產生足夠營運資金

以應付其財務需求之能力。中期財務報告並不包括倘 貴集團未能就其未來營

運資金及財務需求提供資金而可能需作出之任何調整。

香港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

羅詠思
執業證書編號P0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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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1,949 1,529

收益成本 (335) (254)    

毛利 1,614 1,275

其他收益及收入 605 347

分銷成本 (572) (122)

行政開支 (23,755) (14,16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 

減值虧損 (2,841) (2,122)    

經營虧損 (24,949) (14,784)

融資成本 (242) (535)    

除稅前虧損 4 (25,191) (15,319)

所得稅 5 (7) –    

期內虧損 (25,198) (15,319)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股東 7 (25,198) (15,319)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7 (1.00)仙 (0.609)仙    

－攤薄 7 不適用 不適用    

第13頁至34頁之附註乃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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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25,198) (15,31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22,789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5,198) 7,470    

全面（虧損）╱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股東 (25,198) 7,470    

第13頁至34頁之附註乃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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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0,587 20,613

投資物業 9 73,858 73,858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0 183,301 186,082

發展中物業 12,469 12,469

應收按揭貸款－於一年後 

應收部份 11 2,023 2,756

銀行抵押存款 – 27,996

受限制現金 1,100 1,388

其他非流動資產 – 14,773    

293,338 339,935    

流動資產
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 16,164 16,425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 960 –

應收按揭貸款 11 1,536 1,77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4,015 41,365

可收回稅項 246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95 9,392    

54,916 6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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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20,645 14,461

計息借款 14 7,032 48,613

應付稅項 3,683 3,721

應付股息 42 42    

31,402 66,837    

流動資產淨值 23,514 2,11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6,852 342,05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110 3,110    

資產淨值 313,742 338,94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0,336 50,336

儲備 263,406 288,604    

權益總值 313,742 338,940    

第13頁至34頁之附註乃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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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50,336 261,949 – (2,215) 46,247 37,234 393,551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22,789 (15,319) 7,47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0,336 261,949 – (2,215) 69,036 21,915 401,02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50,336 261,949 13,190 (2,215) 70,101 (54,421) 338,940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25,198) (25,19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0,336 261,949 13,190 (2,215) 70,101 (79,619) 313,742        

第13頁至34頁之附註乃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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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3,842 (32,846)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27,484 (34,146)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37,611) 20,8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之淨額 (6,285) (46,10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280 71,043

匯率變動之影響 – 346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95 25,28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95 25,729

銀行透支－有抵押 – (448)   

1,995 25,281   

第13頁至34頁之附註乃構成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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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報告」）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之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與二零零八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之會計政策編製，惟

預期於二零零九年全年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

詳情載於附註2。

於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時，管理層須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

應用以及按本年至今基準計算之呈報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呈報金額之判斷、估計

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及選定說明附註。中期財務報告之該

等附註包括闡述自二零零八年全年財務報表以來對理解本集團之財政狀況及表現之

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件與交易。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及有關附註並不包括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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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之核數師香港天華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

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進行審閱。致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

4頁至6頁。

中期財務報告載有關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為過

去已報告之資料，該等資料乃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惟並不構成本集團於該財政年度之

法定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

之註冊辦事處以供查閱。本中期財務報告應與本集團之二零零八年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覽。

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虧損

淨額約港幣25,198,000元以及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由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港幣9,392,000元減至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港幣1,995,000元，董事

已於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已考慮本集團之未來之流動資金狀況。此等狀況顯示存在

一項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因而或未能於日

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支付其負債。儘管如此，董事認為，鑑於下列各項假設，

本集團將仍可為日後營運資金及財務需要提供資金：

(i) 本集團一直積極尋求潛在投資者；及

(ii) 本集團將自財務機構（當有需要時）獲取貸款融資。

董事認為，鑑於迄今所採取之措施及根據上述主要假設，本集團將具備足夠營運資金

於可見將來撥支及維持營運。因此，董事信納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財務報告為恰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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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一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新

詮釋，乃於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進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

採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中期財務報告之計算方法

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中期財務報告中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 16

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報－供股之分類3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付款之交易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限額、 

最低資本規定及相互間關係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持有人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客戶轉讓資產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清償財務負債6

1 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由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由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此等修訂及新準則之影響，迄今認為未能確定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

務狀況會否因採用此等修訂及新準則而受到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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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物業管理及投資。

營業額是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銷售已完成持作銷售物業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物

業租金收入及物業管理服務收入之總和，其分析載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持作銷售物業 314 191

物業租金 811 925

物業管理 824 413   

合計 1,949 1,529   

分部資料

於首次採納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時，本集團已按向執行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人員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作內部報告之資料一致之方式，以業務基準

確認三個報告分部：(i)物業發展、(ii)物業租賃及(iii)物業管理。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內。由於本集團之資產及負

債並非按地區分散，而其收益及業績主要源自其於廣東省之業務，故並無呈報地區分

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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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分部營業額 

銷售予外界客戶 314 811 824 1,949     

業績

分部業績 (3,330) 497 782 (2,051)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淨額 597

未分配開支 (23,495)     

經營虧損 (24,949)

融資成本 (242)     

除稅前虧損 (25,191)

所得稅 (7)     

期內虧損 (25,19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214,635 75,471 9,503 299,609    

未分配資產 48,645     

資產總額 34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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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分部營業額 

銷售予外界客戶 191 925 413 1,529     

業績

分部業績 (2,813) 879 392 (1,542)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淨額 480

未分配開支 (13,722)     

經營虧損 (14,784)

融資成本 (535)     

除稅前虧損 (15,319)

所得稅 –     

期內虧損 (15,319)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216,146 74,994 9,503 300,643    

未分配資產 108,244     

資產總額 40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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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以下年期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 

其他貸款之利息

－五年內 242 535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2,781 2,803

核數師酬金 791 49

營業稅及其他徵費 129 79

出售已完成物業之成本 261 175

折舊 826 871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2,841 2,122

辦公物業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1,699 839

外匯虧損淨額 1,716 70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66 116

－酬金及其他員工成本 4,612 4,040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附註） (811) (879)

利息收入 (576) (239)

附註： 有關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各期間之投資物業

所得總租金之開支乃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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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土地增值稅 7 –   

在中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

溢利之25%（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計算。

在香港註冊成立並在中國擁有物業發展投資之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乃按各物業發

展項目所產生之銷售收益之3%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銷

售收益之3%）。

中國土地增值稅乃就土地增值部份（即物業銷售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土地

使用權攤銷、借款成本及所有物業發展開支））按介乎30%至60%之累積稅率徵收。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財政期間之收入均非產生於或源自香港，因此並無（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零元）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期內並無產生暫時差額，因此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零元）。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期內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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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虧損約港幣

25,198,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5,319,000元）及期內已

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516,810,000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516,81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無攤薄事件發生，故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

本為港幣80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45,000元）。於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

9.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中和邦盟」）每年評估。估值

工作將於各財政年度末按各個別物業之公開市值進行。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日，中和

邦盟就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資物業發出估值報告。董事認為，投資物業

之市場估值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重大變動。因此，董事認為投資

物業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相

若。

10.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中包括與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鈞濠房地產開發（深圳）有限公司於

中國深圳所持有之一幅租賃土地相關之港幣170,463,000元。由於並無於該土地進行

開發活動，故該土地可能會遭當地政府收回，詳情已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

日刊發之公佈中披露。

本集團正在評估是否採取任何可行的適當措施以避免土地遭收回，惟目前尚未能確

定收回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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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按揭貸款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貸款總額，有抵押 11,728 12,695

減：減值虧損撥備 (8,169) (8,169)   

應收貸款總額，扣除減值虧損 3,559 4,526

減：列為流動資產之一年內到期償還之餘額 (1,536) (1,770)   

一年後到期償還之餘額 2,023 2,756   

應收按揭貸款指本集團向物業買家提供之免息貸款，此等貸款根據貸款協議分期償

還。此等貸款以買家之物業作抵押。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如該等買家拖欠分期款

項，則本集團有權取得相關物業之業權及管有權。

所有應收按揭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應收按揭貸款之流動及非流動部分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公平值乃基於使用本

集團之銀行借款年利率5.913%（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利率5.913%）折現

之現金流量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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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按揭貸款於結算日之到期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008 3,553

一年以上但少於五年 8,720 9,142   

11,728 12,695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a)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中包括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尚未逾期亦未減值 412 412   

(b)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遠程置業（深圳）有限公司

（「遠程」）與東莞市華嘉富工貿有限公司及東莞市閩泰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就向

位於東莞市塘廈鎮一購物中心提供物業管理及顧問服務訂立一份協議，年期兩

年，每年費用為人民幣1,450,000元（相當於港幣1,648,000元）。遠程已支付保

證按金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港幣9,091,000元）（於合同期末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可退還）。交易詳情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刊發之通

函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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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與深圳市寶瀾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寶瀾）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

訂立之備忘錄，遠程已就深圳市寶瀾在深圳市開發之物業項目「華僑新苑」向

深圳市寶瀾支付按金人民幣5,000,000元（相當於港幣5,682,000元）。備忘錄

訂立一年期限，期間，遠程有權選擇以代價人民幣89,871,700元（相當於港幣

102,127,000元）購買物業，或如不進行購買則可退還按金。

遠程並無進一步進行購買物業，而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已獲退還部份按金人民

幣1,000,000元（相當於港幣1,136,000元）。董事認為，該款項之可收回性未能

確定，並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人民幣5,000,000元（相當

於港幣5,682,000元）之按金作出人民幣2,500,000元（相當於港幣2,841,000元）

之減值虧損撥備。

13.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中包括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 –

91日至180日 – –

181日至360日 – –

超過360日 985 985   

985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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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息借款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或於要求時

－銀行貸款，有抵押 – 23,000

－第三者提供之貸款 7,032 24,501

－銀行透支 – 1,112   

7,032 48,613   

由第三者提供之貸款之利息乃按加權平均實際利率6.389%（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年利率2%）計提。

15. 承擔

(a)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於財務報表內中作出撥備之未付資本承擔

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作出撥備：

土地租賃費用 41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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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下之應付未來最低租金總

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133 710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648 –   

1,781 710   

本集團為經營租約項下有關辦公物業之承租人。該等租約一般初步為期兩年，

並於期限屆滿後所有條款均可重新商定。任何租賃均不包括或然租金。

(c)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出租投資物業。租約一般初步為期一至八年，並於租期結

束時重新商討所有條款。有關租賃並無包括或然租金。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下之應收未來最低租金總

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188 1,156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2,625 3,317

五年以上 663 –   

4,476 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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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a) 訴訟

(i) 曾煒麟先生及其聯繫人士提起之法律程序

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本公司前董事及股東曾煒麟先生向本公司

發出傳訊令狀（「原訴傳票」），指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遠程置業

（深圳）有限公司（「遠程」）與東莞市華嘉富工貿有限公司及東莞市

閩泰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就向東莞市塘廈鎮一購物

中心提供物業管理及顧問服務訂立之交易（年期兩年，每年費用為

人民幣1,450,000元（相當於港幣1,648,000元），遠程已向華嘉富支

付可退回保證按金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港幣9,091,000元））

涉嫌濫用職權或處理不當。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曾先生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8BC條

以本公司名義修改並發出針對本公司當時之董事朱景輝先生、黃炳

煌先生、區國泉先生、黃合田先生、趙巨群先生、楊彪先生、黃潤權

博士及莫境堂先生以及本公司之原訴傳票，指稱該等當時之董事在

(i)通過以下董事會決議案(aa)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四日或前後通過

批准向遠程匯款港幣50,000,000元之決議案、(bb)於二零零八年五月

二十七日或前後通過批准以港幣88,000,000元從閩泰建設收購揚州

項目，並從遠程資金中撥付預付款項港幣5,000,000元之決議案、(cc)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五日或前後通過批准遠程與東莞市華嘉富工貿

有限公司及東莞市閩泰實業投資有限公司訂立管理服務協議之決議

案，其中涉及遠程支付之預付款項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港幣

9,091,000元）、(dd)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通過批准遠程與中城

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決議案，其中涉及預付款項人民幣5,000,000元

（相當於港幣5,682,000元）；(ii)轉賬港幣50,000,000元予遠程，並讓

遠程控制上述港幣50,000,000元；(iii)將遠程之財務文件（包括支票

簿、印章及圖章、銀行卡及保險箱密碼）交付予Cheng Lai Yin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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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未能及╱或拒絕對有關揚州項目及╱或閩泰建設全部股本之建議

收購展開詳細調查或盡職調查；(v)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訂立配

售協議，藉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以每股港幣0.16元之價格配售本公

司100,000,000股股份，以撥付有關揚州項目建議收購所需之資金；

(vi)未能在揚州項目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宣告失敗後之十天內根

據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之意向書促使遠程及╱或本公司

從閩泰建設收回港幣5,000,000元保證金；(vii)遠程向東莞市華嘉富工

貿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港幣9,091,000元）；(viii)

未能及╱或拒絕對合作框架協議之條款及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

日根據合作框架協議支付人民幣5,000,000元（相當於港幣5,682,000

元）按金展開任何或任何正式查詢；(ix)遠程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

日或前後及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或前後向中城分別支付人民幣

10,000,000元（相當於港幣11,364,000元）及人民幣7,000,000元（相

當於港幣7,955,000元）；(x)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二十三日期間在遠程與深圳華科納米技術有限公司之間轉讓金

額合共達人民幣33,100,000元（相當於港幣37,614,000元）；及(xi)於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及二十日通過決議案批准本集團全資附屬

公司鈞濠房地產開發（深圳）有限公司借貸人民幣50,000,000元（相

當於港幣56,818,000元），以償還欠付遠程之貸款及將餘額用作本公

司營運資本等事宜中違反受信責任。根據該等指控，曾先生尋求（其

中包括）(i)有關該等當時之董事聲稱推斷通過有關決議案為本公司董

事會決議案之決定不符合本公司利益之聲明；(ii)撤銷有關決議案之

法令，進一步或另外要求有關決議案無效且不具法律效力之聲明；

(iii)損害賠償及╱或公平補償、利息、費用及另外及╱或其他濟助；

(iv)歸還該等當時之董事或任何彼等違反受信責任而直接或間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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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款項；(v)清算及╱或調查彼等因違反受信責任而直接或間接收取

之所有款項、溢利及╱或利益，及裁定支付所有金額及交付上述調

查或清算中查明拖欠之所有資產；及(vi)有關禁止該等當時之董事持

續擔任本公司董事及╱或行使董事之權力之禁制令。於本中期財務

報告日期概無作出裁決。董事認為，列為被告之董事已辭任或調任

為非執行董事，而上述法律程序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

產生重大影響。

2.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日，曾先生就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

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向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曾先生尋求（其中包

括）(i)有關撤銷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

之關於授出配發及發行20%新股份及購回10%股份之一般授權之決

議案之法令以及有關決議案無效且不具法律效力之聲明；及(ii)有關

撤銷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關於同

意選舉趙陽先生、趙巨群先生、楊彪先生及莫境堂先生為本公司董

事而反對選舉黃立衝先生、林偉明先生、周啟平先生及王青雲先生

為本公司董事之法令以及有關決議案無效且不具法律效力之聲明。

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日期概無作出裁決。董事認為，列為被告之董事

已辭任或調任為非執行董事，而上述法律程序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

務狀況及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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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收到曾先生針對本公司、其附

屬公司，Grand Field Group Holdings (BVI) Limited、鈞濠集團有限公

司（「鈞濠香港」）、陳矞女士、惠志華先生及文力先生發出之傳訊令

狀。曾先生尋求（其中包括）(i)有關撤銷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關

於委任陳矞女士及惠志華先生為鈞濠香港董事之決議案之法令以及

有關決議案無效且不具法律效力之聲明；(ii)有關撤銷二零零八年七

月十六日關於委任陳矞女士、惠志華先生及文力先生為鈞濠香港董

事及批准及確認彼等作出之行動及簽署之文件之決議案之法令以及

有關決議案無效且不具法律效力之聲明；及(iii)損害賠償及╱或公平

補償、利息、費用及另外及╱或其他濟助。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日期概

無作出裁決。董事認為，列為被告之董事已辭任或調任為非執行董

事，而上述法律程序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產生重大影

響。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日、二月二十六日及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已就該等

法律程序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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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未付物業管理費用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鈞濠房地產開發（深圳）

有限公司（「鈞濠深圳」）因未支付深圳德福花園整個停車場地段之物業管

理費及應計利息合共人民幣4,508,000元（相當於港幣5,123,000元）而被

人向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日期概無作出

裁決。董事認為，上述法律程序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產生重

大影響。

由於該等訴訟之結果尚不明朗，董事並無足夠資料確認訴訟之結果或釐定需在

該等財務報表內作出之撥備金額（如有）。

(b) 已出售物業銷售退還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向本集團物業之買家提供免息惟須於五年內按月分期償還

之按揭貸款。若該等買家拖欠按揭貸款，本集團會與拖欠還款之買家磋商以達

成協議，並接管有關物業。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並無任何物業退還予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共有238項（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6項）物業之按揭貸款未有償還，總合同銷售價值達

港幣56,872,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8,436,000元），相應銷售

成本達港幣38,069,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9,110,000元）。

在對拖欠之按揭貸款及物業之可回收性缺乏任何可靠資料之情況下，本公司董

事無法就過往年度售出之相關物業估算任何特定撥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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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已向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兒子朱

哲支付租金港幣97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837,000元）。

18. 結算日後事項

(a) 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曾先生向本公司發出針對朱景輝先生、區國泉先生、趙

巨群先生、黃潤權博士、楊彪先生、莫境堂先生、陳矞女士、文力先生、王子晗

小姐、何淑賢小姐、何華生先生及本公司之傳訊令狀，指稱朱景輝先生、區國泉

先生、趙巨群先生、黃潤權博士、楊彪先生及莫境堂先生操縱本公司事務，排斥

趙陽先生、林偉明先生、馬學綿先生、陳木東先生、吳家創先生、陳潔儀女士及

周啟平先生。曾先生尋求（其中包括）(i)有關撤銷本公司董事委任及禁制令決議

案之法令以及該等決議案無效且不具法律效力之聲明；(ii)有關禁止陳矞女士、

文力先生、王子晗小姐、何淑賢小姐及何華生先生擔任董事之法令；(iii)有關禁

止朱景輝先生、區國泉先生、趙巨群先生、黃潤權博士、楊彪先生及莫境堂先生

(aa)操縱本公司事務，排斥趙陽先生、林偉明先生、馬學綿先生、陳木東先生、

吳家創先生、陳潔儀女士及周啟平先生及(bb)就彼等針對Rhenfield Development 

Corp.及曾先生之索償或交叉索償提起任何法律行動之法令；(iv)有關對本公司

造成之一切損失及損害向本公司彌償之法令；及(v)有關宣告本公司並無循正當

程序授權向香港法律顧問發出指示，以本公司名義於香港提起針對Rhenfield之

法律程序之法令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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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後，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已作出裁決，即委任陳矞女士、文力先

生、王子晗小姐、何淑賢小姐及何華生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屬無效並撤銷彼等之委

任。本集團已與曾先生達成和解，即本集團須悉數支付一筆為數港幣1,260,000元

之款項及該訴訟中曾先生之最終和解費用。為數港幣1,260,000元之款項已計入

本中期財務報告。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日期，本集團已支付一筆為數港幣680,000

元之款項。

(b)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本公司收到Rhenf i e ld  Deve lopment  Corp .

（「Rhenfield」，曾先生為實益擁有人）就Rhenfield在召開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二日之股東特別大會時產生之費用連同應計利息總數港幣678,000元向

本公司發出之傳訊令狀。

於結算日後，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與Rhenfield達成和解，即本集

團須悉數向Rhenfield支付一筆為數港幣650,000元之款項及Rhenfield之最終和

解索償。為數港幣650,000元之款項已計入本中期財務報告。於本中期財務報告

日期，本集團已悉數支付為數港幣650,000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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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1. 業務回顧

全球金融危機之影響較金融危機發生時之市場預期為輕。此外，中國物業市

場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開始復甦，主要由於中央及地方政府實施一系列經

濟刺激政策所致。

本集團主要於深圳從事物業銷售、物業租賃及管理服務業務。

2.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約為港幣1,949,000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27%。本集團之大部份收入乃源自租金收入及管理服務費。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港幣

25,198,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港幣15,319,000元）。

回顧期間錄得虧損主要是由於(i)物業發展業務之虧損；(ii)於深圳潛在物業

項目按金之減值虧損；及(iii)本集團之訴訟招致之法律索償及法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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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望

董事會於回顧期間末已完成重組。於過去兩年，本集團之經營不可避免地受

到頻密之人事變動影響。隨着管理層及架構重組完成，本集團現可集中精力

於其持續發展。在新管理層之領導下，本集團將着重提升其經營規模及效

率。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其管理效率及企業管治。

鑑於收益流相對較低，本集團之當前急務為擴闊其收入來源及加強其現金

流狀況，以維持其發展。誠如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所披露，由於未能對

有關地盤進行開發，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所管理之深圳租賃土地可能遭當

地政府收回。本集團正考慮採取多項措施避免收回。鑑於租賃土地位於黃金

地段，本集團相信，該幅土地具有良好前景，並將可發展為未來收益來源。

然而，本集團無法確定租賃土地會否遭收回。

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港幣1,995,000

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392,000元），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以港幣及人民幣為單位之百分比分別為87.9%及12.1%（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分別為18.7%及81.3%）。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總額約為港幣54,916,000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8,952,000元）及流動負債總額約為港

幣31,402,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6,837,000元）。本集

團錄得資產總額約港幣348,254,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408,887,000元）及本集團之計息借款總額約港幣7,032,000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8,613,000元），所有借款均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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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計息借貸均以人民幣為單位，此等借貸應計之利率介

於5.39厘至12.6厘（二零零八年：5.93厘至12.6厘）。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

益）為10%（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

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普通股

於期初及期末 5,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普通股

於期初及期末 2,516,810,000 50,336   

6.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借款及買賣一般以港幣及人民幣計值。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承受任何重大外匯匯率風險。因此，毋須以金融工

具作對沖。

7.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金額約為港幣零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27,996,000元）之銀行存款已經抵押作為可供本集團動用之

銀行貸款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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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僱員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共聘有50名僱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50名），而相關員工成本約為港幣4,678,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4,156,000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為按個別僱員之表

現釐定薪酬，並會每年進行檢討。除基本薪酬及法定強積金計劃外，在考慮

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員表現後，亦會給予僱員酌情花紅。於回顧期間，本公

司購股權計劃下概無授予本集團僱員之購股權。

9.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

10. 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詳情載於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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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期內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

所記錄，或根據上市規則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而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

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所持普通股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親屬權益 公司權益
所持

購股權數目 權益總額

權益總額
佔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朱景輝 – – – 25,000,000 25,000,000 0.99%

區國泉 – – – 25,000,000 25,000,000 0.99%

趙巨群 – – – 25,000,000 25,000,000 0.99%

黃潤權 – – – 2,500,000 2,500,000 0.10%

楊彪 250,000 – – 2,500,000 2,750,000 0.11%

莫境堂 – – – 2,500,000 2,500,000 0.10%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

繫人概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

準守則而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本公司、附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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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

之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除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外）擁有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股東名稱 普通股數目 權益百分比

Rhenfield Development Corp.（附註1） 479,050,000 19.03%

香港中興集團有限公司（附註2） 561,750,000 22.32%

附註1：  Rhenfield Development Corp.由曾煒麟先生與郭慧玟女士等份擁有。

附註2：  香港中興集團有限公司由黃炳煌先生擁有。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

此，董事會可酌情授出購股權予(i)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或任何聯屬公司之董事、

僱員、顧問、客戶、供應商、業務介紹代理或法律、財務或市務顧問或承包商；(ii)

全權受益人包括上文(i)各方人士之任何全權信託。購股權計劃項下股份之認購價

將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惟不可低於以下之較高者：(i)要約授出日期（須為營

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股份之收市價；(ii)緊接要約授出日期前5個營業日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iii)股份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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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所涉及最多之股份數目，

不可超逾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面值之30%，而可授予各合資格參與者之購股

權所涉及最多之股份數目，不可超逾截至要約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任何12個

月期間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

購股權計劃之有效期為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採納計劃日期起計十年。

於回顧期內，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幣元

類別1：董事

朱景輝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25,000,000 – – – 25,000,000

區國泉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25,000,000 – – – 25,000,000

趙巨群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25,000,000 – – – 25,000,000

黃潤權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2,500,000 – – – 2,500,000

楊彪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2,500,000 – – – 2,500,000

莫境堂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2,500,000 – – – 2,500,000

         
董事持有總額 82,500,000 – – – 8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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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幣元

類別2： 

主要股東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2.500,000 – – – 2,500,000

         
主要股東 

持有總額

2.500,000 – – – 2,500,000

         
類別3：僱員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0.1724 37,900,000 – – – 37,900,000

二零零八年 

十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0.128 56,000,000 – – – 56,000,000

         
僱員持有總額 93,900,000 – – – 93,900,000         
類別4： 

其他參與人

二零零八年 

十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0.128 25,000,000 – – – 25,000,000

         
其他參與人 

持有總額

25,000,000 – – – 25,000,000

         
所有類別總額 203,900,000 – – – 203,900,000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即授

出購股權日期）前之交易日之收市價分別為港幣0.154元及港幣0.115元。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所有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回、出

售、贖回或註銷本公司任何上巿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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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概無本公司董事得知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有或部分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之規定，惟下文所述與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A4.1條之偏離

則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此守則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

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由於前行政

總裁黃炳煌先生辭任，主席朱景輝先生亦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獲委任為行

政總裁，故此本公司並無分開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朱景輝先生兼任該兩個職位。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之公佈，陳木東先生已獲委任為行

政總裁，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守則條文第A4.1條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任何指定任期獲委任，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

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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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10所

載規定準則（「標準守則」）至少同樣嚴格。

本公司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上述操守守則所載標準。

審核委員會

於截至此六個月期間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董事會已採納

一套列明審核委員會權責之書面職權範圍，其內容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及推薦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問責，主要職責包括審閱並督導本集團財務報告過程及內

部控制。審核委員會亦獲提供其他資源以充份履行其職責。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亦已討論內

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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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於截至此六個月期間內，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董事會已採納一套列明薪酬委員會權責之書面職權範圍，其內容符合企管守則

之守則條文及推薦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薪酬委員會之職責主要包括檢討本公司有關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政策、架

構及薪酬配套並向董事會提供推薦意見。

董事履歷變動

自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報刊發日期或（視情況而定）於二零零八年年報刊發日

期後由本公司刊發委任董事之公佈日期起之董事履歷變動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及第13.51B(1)條作出披露者，詳列如下：

馬學綿先生

新近獲委任為Grand Field Group Holdings (BVI) Limited、Grand Field Group 

Investments (BVI) Limited、中大集團有限公司及Metro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均

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各自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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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明先生

不再擔任香港顧問公司Barrack Consultants之首席顧問員，該公司為亞洲公司提

供企業融資及開發新市場戰略之顧問服務。

劉朝東先生

現時受僱之公司名稱由廣東公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更改為國富浩華會計師

事務所廣東佛山分所。

承董事會命

鈞濠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馬學綿

香港，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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